
企业碳排放管理师的方向发展方向

产品名称 企业碳排放管理师的方向发展方向

公司名称 成都安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桥路699号12栋1单元8楼805-80
8号

联系电话 18224445339 18224445339

产品详情

地球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为了能够准确计算出各国在减少碳排放上做出的贡献，促进各国一起努力
来控制全球变暖，也让更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和行动起来，“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词就出现了。碳
中和、碳排放关乎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和人类生存的问题，更潜藏着社会发展权的竞争和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梦。

碳排放管理效益高的企业将会通过管理为自身创造价值，但仅从环保角度管理碳排放的做法是不全面的
，因为涉及到企业战略调整，应当将其纳入到合规管理体系形成良性互动，通盘考虑才能实现效率和效
益。

那企业合规师和碳排放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下面以碳排放配额交易纠纷案例介绍二者之间的联系：

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纠纷

微碳公司是广碳交易中心的会员，一直依据广碳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完成广东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201
8年6月28日，微碳公司通过广碳交易中心交易账户发出交易指令，交易系统显示微碳公司已经履行23635
0吨碳排放权配额的交付义务，但广碳交易中心未将对应的3781600元价款结算到微碳公司账户。

经查询，广碳交易中心向微碳公司出具的交易凭证显示：广碳交易中心已经收到购买方通明公司的资金
。此后，微碳公司多次同广碳交易中心及通明公司协商结算或退还碳排放权配额，至今仍有84000吨碳排
放权配额未付款或退还。

综上，微碳公司认为，广碳交易中心的性质决定了交易各方是通过交易中心账户集中结算，以提高交易
效率及交易信用，现广碳交易中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交易中心信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广碳交易中心辩称，



1. 本案应由通明公司承担微碳公司的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2. 微碳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没有请求权基础，微碳公司主张的损失属于其应当承担的
市场风险。

广碳交易中心根据微碳公司与通明公司的要求提供相关交易服务，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不能因为通明
公司的违约而将违约的损失归责于广碳交易中心。

综上，广碳交易中心认为，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广碳交易中心本身承担的是提供交易设施以及交易
服务的基本功能，并不对交易双方因交易而引起的纠纷负责，微碳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因通明公司违约所
致，微碳公司要求广碳交易中心赔偿相关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zui后二审法院的观点：微碳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在涉案转让合同中约定先行转让其司的碳配
额，其应当自行承担对于碳配额转让款项远期交付可能承担的风险。微碳公司主张涉案交易由广碳交易
中心促成或者直接操纵，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微碳公司要求广碳交易中
心对通明公司未支付碳配额转让款承担赔偿责任无合同或者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
院予以维持。

 

碳排放配额交易纠纷案例的明了，一是知道了碳排放管理性的重要性，需要有专ye的碳排放管理人员进
行合规合法管理；二是碳排放需要重视，但是企业管理也不能放松，需要对企业多方面进行合规管控，
将企业合规师和碳排放管理师相结合起来，未来才会有更稳定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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